
广东工业大学学生实验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
 

为了加强实验教学，促进学生技能训练，进一步打造强势本

科教育，营造一个重视实验和技能训练的学习环境和氛围，有效

促进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，大力推动实验教学的改革，活跃学生

课外技能活动，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、实践能力、创新意识和

创新能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组织机构 

广东工业大学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委员会为实验技能竞赛的常

设组织机构。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兼联络部、学生组织部、公共

基础实验专业部、学科基础实验专业部。其中，学生组织部由团

委和各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组成，负责学生的参赛动员、

宣传、组队、筛选、报名和颁奖典礼；两个专业部负责竞赛的命

题、场地选定、竞赛用仪器设备的确定和准备、竞赛过程的监控

和竞赛结果的评定；办公室兼联络部主要负责各部门的联系和协

调竞赛工作事务。公共基础实验专业部下设机械加工技能组、电

工电子技能组、计算机应用技能组、物理实验技能组和化学实验

技能组；学科基础实验专业部下设机械与材料学科组、信息学科

组、化工与环境学科组、测量与建设学科组、管理学科组。 

第二章  参赛对象和竞赛安排 

一、参赛对象 

二、三年级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均可报名参赛。 

二、竞赛安排 

广东工业大学学生实验技能竞赛每年举行，分公共基础实验竞

赛和学科基础实验竞赛两个部分。其中公共基础实验竞赛在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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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上半年举行，学科基础实验竞赛在每年的下半年举行。 

三、竞赛的实施 

在每次竞赛的两个月前，发布《广东工业大学第×届（×）

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实施方案》，对该次竞赛的具体事宜进行说明。

实施方案应包括竞赛项目的名称、具体内容、要求、主要仪器设

备、场地、时间、赛前练习安排、报名和参赛须知，以及专业部

各分组专家名单等。 

第三章  竞赛科目 

一、公共基础实验竞赛科目和项目 

公共基础实验竞赛设五大类竞赛科目，分别为机械加工技能

（A）、电工电子技能（B）、计算机应用技能（C）、物理实验技能

（D）和化学实验技能（E）。 

每个科目包含 3个竞赛项目，且相对稳定，每年只进行微调。

3个竞赛项目均为个人完成项目。 

二、学科基础实验竞赛科目和项目 

学科基础实验竞赛设五个竞赛科目：分别为机械与材料科学

实验与技能（F）、信息技术实验与技能（G）、化工与环境技术实

验与技能（H）、测量与建筑实验（I）、管理科学实践技能（J）。 

每个科目包含 3～7 个竞赛项目，竞赛项目根据教学要求和学

科发展情况确定。竞赛项目除个人完成项目外，要求有 1～2 项团

队集体完成项目。 

第四章  技术能手、技能标兵专项赛 

公共基础实验竞赛设立技术能手、技能标兵专项赛。该赛是

在技能竞赛完成并产生“技能竞赛获奖入围名单”的基础上，重

新报名，进行的更高一个层次的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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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标兵设立在科目内，选手需参加该科目内所有项目的竞

赛，总分优胜者为本科目的技能标兵。技能标兵分个人技能标兵

和团体技能标兵。 

技术能手是本次竞赛所有科目的全能获得者。选手需在 5 个

科目中任选 3 个科目作为竞赛科目，每个科目任选一个项目进行

竞赛。总分优胜者为竞赛的本年度技术能手。技术能手只设个人

奖。 

第五章  参赛组织与报名 

一、报名 

大赛报名 

学生在所在学院报名。各学院设竞赛领队 1 人（一般由主管

学生工作的副书记担任）、指导教师 1人、联络员 1人，随参赛名

单同时上报。 

竞赛报名以团队为单位，大赛不接受个人报名。参赛团队由 5

人组成，可在本学院内自由组合，也可由学院指定形成。参赛队

名自拟，由学院审批。 

每一个参赛队的 5名队员限报同一个竞赛项目。 

技术能手、技能标兵专项赛报名 

只有进入了“技能竞赛获奖入围名单”内的团队和选手才有

资格参加技术能手、技能标兵专项赛。 

技能标兵竞赛仍以原竞赛团队为报名单位，不得拆并和重组

团队，或更换队员。每个参赛队限报一个竞赛科目。 

技术能手竞赛以个人为单位报名，所参赛的 3 个科目和各科

目的项目自选，但要注意所选项目不能与原参赛项目相同。 

二、参赛团队数量限定 

每一个竞赛项目，每个学院参加比赛的团队数量不超过 5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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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能手、技能标兵专项赛中，每个学院限报 5 名队员参加

技术能手的竞赛，限报 5 个团队参加技能标兵竞赛，这 5 个团队

中报同一个科目的团队数量不能超过 2个。 

学校也可根据每年在校学生人数和设备条件情况，适当调整

参加竞赛的团队数量，并在每届的实施方案中予以公布。 

三、赛前练习和选拔 

所有项目均安排赛前练习时间，赛前练习以学院为单位预约

进行。具体时间见实施方案。为了保证竞赛的质量，要求有条件

的学院在本学院内开展预赛或选拔。 

第六章  成绩评定与奖励 

一、成绩评定 

（一）参赛选手的个人成绩总分按 100 分计，其成绩评定由

各专业部组织的裁判组负责。 

（二）参赛队的成绩为该队 5位队员成绩的总和。 

（三）技能标兵个人成绩为所参赛科目内 3 个竞赛项目成绩

总和。技能标兵团队成绩为 5 个队员成绩的总和。如所选科目的

项目与原参赛项目相同时，原成绩有效。 

（四）技术能手个人成绩为所参赛的 3 个项目成绩和原竞赛

项目个人成绩的总和。 

（五）学院参赛成绩为该学院在该科目所有获得团队优秀奖

以上奖的参赛队成绩的加权总和。加权系数定义为团队一等奖权

重系数为 3，团队二等奖权重系数为 2，团队三等奖权重系数为

1.5，团队优秀奖权重系数为 1。 

（六）成绩的最终评定由竞赛委员会裁决。 

二、奖励 

（一）个人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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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奖按该项目所有参赛队员的个人成绩评选。竞赛的所有

项目各设个人一等奖 5名（或占参赛人数的 3％），二等奖 9名（或

占参赛人数的 7％），三等奖 15 名（或占参赛人数的 15％），优秀

奖若干。由学校颁发奖状。 

（二）团队奖 

团队奖按该项目所有参赛团队的团队成绩评选。竞赛的所有

项目各设团队一等奖 1 名，二等奖 2 名，三等奖 3 名，优秀奖若

干。由学校颁发奖状和奖品。 

（三）学院奖 

竞赛的所有科目各设学院金奖 1 名，银奖 1 名。学院奖以学

院为单位，按该科目所有参赛学院的学院参赛成绩评定。由学校

颁发奖杯和奖品。 

（四）技能标兵 

竞赛的所有科目各设团队技能标兵 1名、个人技能标兵 3名。

按照技能标兵个人和团队成绩评定，由学校授予技能标兵称号，

并颁发奖状和奖品。 

（五）技术能手 

竞赛设技术能手 10 名。按所有参加技术能手竞赛选手的个人

成绩评定。由学校授予技术能手称号，并颁发“广东工业大学学

生实验技能技术能手”标志和奖品。 

（六）最佳组织奖 

竞赛设最佳组织奖若干名。该奖项为集体奖，以学院为单位。 

（七）最佳文明奖 

竞赛设最佳文明奖若干名，该奖项为集体奖，以学院为单位。 

（八）创新奖 

学科基础实验竞赛中设立创新奖，奖励在竞赛中表现出原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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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创新的同学。创新奖由学科基础实验竞赛专业部下设各小组推

荐，由委员会全体成员评议和讨论确定。必要时可邀请专家进行

评定。本奖项数不设限。 

（九）突出贡献奖 

本奖项主要是奖励为竞赛辛勤工作，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教

师、工作人员和单位。本奖项数不设限。 

（十）颁奖 

每年的 12 月份，学校召开“广东工业大学第×届学生实验技

能竞赛颁奖大会”，颁布年度两次学生实验技能竞赛中的个人、团

队和集体的获奖名单，颁发奖状、奖杯和奖品，并授予技能标兵

和技术能手称号。 

第七章  附    则 

本办法自 2007 年 4 月 23 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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